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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貧富都可參加，平等獲得醫療服務，以集體
力量分擔醫療風險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前，有近一半人口（以老、幼
為主）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之保障 

 目前納保率已超過99%，達成全民有保之首要目
標，不再發生因病而貧、因貧而無法就醫之情形 

全民健康保險之基本精神 

人人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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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色 

納保 全民納保(強制保險)：目前納保率已超過99% 

管理 單一保險人、政府經營 

財源 

• 以保險費收入為主要財源 

• 保險對象、雇主、政府共同負擔保險費 

• 菸品捐、公益彩券分配收入等補充收入 

給付 

• 就醫給付範圍含門診、住院、中醫、牙科、分娩、
復健、居家照護、慢性病復健、檢查、藥劑 

• 就醫需自付部分負擔 

醫療提供者 
•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 

• 特約率占全國所有醫療院所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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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的運作 

保險對象-付費者 

部分負擔 

醫療提供者 

中央健康保險局 

補充性
財源 

費用申報 

支付費用 

健保IC卡 

保險費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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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收支缺乏連動 
保險費基侷限薪資 
保費負擔欠公平性 
支出控制仍待努力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一代健保的困境 

財務危機 醫療品質待提升 

醫療品質要求更高 
重要資訊不夠公開 
醫療科技評估待建 

資源有限需要無窮 

欠缺合理醫療資源分配機制 社會參與不足 

民眾參與需求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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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費用成長主要原因 

健保醫療費用成長主要原因 過去10年增加金額(億點) 成長貢獻度 

65歲以上且有重大傷病 303  16%  

65歲以上但非重大傷病 442  23%  

有重大傷病但非65歲以上 430  23%  

其他項目(扣除65歲以上與重
大傷病後之其他因素，如：
新藥、新科技、新增支付標
準等) 

735  38%  

總計 1,911  100%  

註一：依內政部統計年報—65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458,496人(2002~2011年) ，成長22.6%。 
註二：本表統計範圍為2002至2011年總額部門(含交付機構)，不含代辦案件。 
註三：年齡以費用年減出生年，重大傷病以部分負擔代碼001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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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源利用情形 

類      別 醫療費用 (點) 平均值倍數 

全國每人平均 23,950 1 .0 

每一重大傷病患者 179,345 7.5 

每一癌症患者 137,071 5.7 

每一肝硬化患者 157,603 6.6 

每一洗腎患者 601,051 25.1 

每一呼吸器患者 717,995 30.0 

每一血友病患者 2,965,147 123.8 

  重大傷病人口占全體保險對象人數3.76%，醫療費用 
       27.4%。 

資料日期：2011年 

單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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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便利是台灣的驕傲 

全 民 健 保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19,763家 (截至2011年12月31日)，

醫療院所遍及全台319鄉鎮，

分佈均衡（占全國總醫療院

所數92.64%）。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

提昇計畫（簡稱IDS計畫） 

92% 

8% 

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就醫場所，
幾乎沒有就醫等待期的問題。 

9 



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利用次數 
(2008年～2011年) 

每100人住院件數 
(2008年～2011年) 

13.1 13.36 13.55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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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健康與國際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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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2009) 

加拿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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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死亡率(每千名活產數之死亡數) 

資料來源：OECD Health Data 2012  on line 

 行政院衛生署 2011 

資料來源： OECD Health Data 2011 on line                        

行政院衛生署2011 

  平均餘命 

  女性 男性 

日本(2010)   86.4  79.6  

瑞士(2010) 84.9  80.3  

義大利(2009)  84.6  79.4  

澳大利亞(2010) 84.0  79.5  

西班牙(2010) 85.3  79.1  

瑞典(2011) 83.7  79.8  

法國(2011) 84.8  78.2  

加拿大(2008)  83.1  78.5  

挪威(2010) 83.3  79.0  

奧地利(2010) 83.5  77.9  

紐西蘭(2010) 82.8  79.1  

荷蘭(2010) 82.7  78.8  

德國(2010) 83.0  78.0  

比利時(2010) 83.0  77.6  

英國(2010) 82.6  78.6  

芬蘭(2010) 83.5  76.9  

南韓(2010) 84.1  77.2  

台灣(2011) 82.7  76.0  

美國(2010) 81.1  76.2  

捷克(2010) 80.9  74.5  

墨西哥(2011) 77.9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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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需求較高的民眾， 
看病負擔加重 

新醫療科技和藥物， 
多數民眾無法受益 

重大傷病民眾及其家庭， 
馬上陷入經濟困境 

回到「無錢
就醫」「住
院保證金」
的時代 

投保高額商業醫療保險， 
拖垮全家財務 

如果沒有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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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改革之核心價值 

民眾 

衛生署 

醫界 健保局 

品質 

效率 公平 

收支連動 
舉辦公民活動 
增加付費者代表 

權責相符、擴大參與 

公開品質資訊 
與財務報告 

資訊揭露 

整併監理、費協
二會為健保會 

簡化作業 

以品質為導向 

支付制度 

擴大費基 
計收補充保險費 

財源籌措 

14 



 

建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 

擴大民眾參與 

落實人人有保 

公平規定久居海外者
(或民眾)之投保條件 

提升政府之財務責任 

擴大保險費基、強化量
能負擔精神 

節制資源使用，減少不
當醫療 

多元計酬，為民眾購買
健康 

得實施藥品費用分配比
率目標制度 

辦理醫療科技評估 

資訊公開透明 

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全民健保修法改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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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建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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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連動，財務平衡」原則 

有鑑於過去之健保支出始終大於收入，導致財
務發生赤字，二代健保修法之後，特別於健保
法明文納入收支連動機制。 

未來將由健保付費者代表、醫療供給者代表、

學者專家、公正人士共同組成之健保會，整體

考量醫療給付與保險收入後，針對費率進行審

議，再將結果報衛生署轉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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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全民健康保險會 

衛生福利部 

主管機關 

爭議審議 
委員會 

監理 
委員會 

費用協定 
委員會 

審議 
保險爭議事項 

 監理保險業務 
（側重收入面） 

醫療費用協定與分  
配（側重支出面） 

全民健康 
保險會 

整併 
 統合收支面 

建立收支連動機制 

18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擴大民眾參與 

19 



擴大民眾參與 

全民健康保
險會 

收入面 

支出面 

統合 

增加被保險人代表名額 

保險付費者代表另應參與： 

1.醫療服務支付標準之擬訂 

2.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擬訂 

3.總額支付制度之推動 

（§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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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落實人人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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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 

增列受刑人為第4類第 3目，共為6

類15目，並以法務部及國防部指定

之單位作為投保單位。（§10、15） 

受刑人保險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

全額補助。( §27) 

醫療給付有限制：就醫時間與處所

之限制，及戒護、轉診、保險醫療

提供方式等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訂之( §40II) 

一代健保 

受刑人不參加全

民健保 
 

參考：全民健康保險對象
收容於矯正機關者
就醫管理辦法草案 

增加「受刑人」為保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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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眷屬遭受家暴之加保方式 

被保險人 

眷屬 

家庭暴力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二代健保 
當被保險人之眷屬，
遭受被保險人家庭暴
力時，可不必隨同辦
理投保及退保，可改
依附其他次親等的被
保險人投保，若無其
他被保險人可依附投
保，也可以自行以被
保險人身分加保。 

持有保護令或出示警政、社政機

關介入處理及其他經保險人認定

證明文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依附加害者以外之直系親屬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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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公平規定久居海外者(或民眾)
之投保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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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等待期延期為六個月 

一代健保 
設有戶籍滿4個月，或領
有居留證件且在臺居留
滿4個月，始得加保。 

不受4個月限制之例外： 
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 
曾有加保紀錄者 
本國被保險人在臺出

生之新生兒 
受僱者 

二代健保 

設有戶籍滿6個月，或領有居

留證件且在臺居留滿6個月，
始得加保。 

不受6個月限制之例外： 

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 
最近2年內曾有加保紀錄 
本國人在臺出生之新生兒 
政府駐外人員及其眷屬 

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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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海外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 

二代健保改革措施 

增訂限制「2年內」曾有加保紀錄者，返國方可立即加
保，以適度保障留學生及海外工作者之就醫權益，並解
決「平時不繳保費，有病回國就醫」之不合理現象。 

久居海外的本國籍人士有下列情況時，應自設籍日參
加健保：（§8） 

 參加健保紀錄還在2年以內者。 

參加健保紀錄超過2年以上，但二代健保施行後1
年內首次返國者。  

26 



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 

外國籍且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
之投保資格： 

受僱者，自受僱之日起參加健保。 

非受僱者，自在臺灣地區「實際居留滿
6個月」時參加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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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得辦理停保及復保 

28 

得辦理停保之情況：（施行細則37條) 

失蹤未滿６個月者。 
 由家人代填停保申請表者，自失蹤當月起停保。 

預定出國６個月以上者。但曾辦理出國
停保，返國復保後應屆滿３個月，始得
再次辦理停保。 
 出國前寄送停保申請表者，自出國當月起停保；

出國後辦理者，自停保申請表寄達當月起停保。 
 出國未滿6個月即提前返國者，應註銷停保，並
補繳保險費。 （施行細則3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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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投保規定：（施行細則3８條) 

辦理失蹤停保的被保險人： 

眷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辦理出國停保的被保險人： 

眷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但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者，其眷屬得於
原投保單位繼續參加本保險。 

被保險人辦理停保時，其眷屬投保規定 



失蹤停保申請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林先生於公所投保，母親林老夫人依附其投保。某

日林先生離家多日未歸，行蹤不明，其兄長遂陪同

焦急母親向警察局報案協尋。 

申請失蹤停保： 

     林先生的兄長拿著警察局的受理協尋人口報案三聯

單的收執聯後，再轉往公所，為林先生申請失蹤停

保，並將母親林老夫人移轉改依附林先生的兄長投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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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申請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預訂102年9月至美國進修二年的李醫師打算申請出

國停保，服務單位遂於102年8月15日填寫出國停保

申請表向健保局申報；原依附李醫師投保的女兒，

改依附在銀行任職的李太太投保。 

出國前申請停保，出國當月不收保費： 

    李醫師於102年8月28日出國停保，健保局核發給其

服務單位102年8月的健保費繳款單，即未計收李醫

師當月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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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申請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預訂102年9月至美國進修二年的李醫師打算申請出國停
保，服務單位遂於102年8月15日填寫出國停保申請表向健
保局申報；原依附李醫師投保的女兒，改依附在銀行任職的
李太太投保。 

出國前申請停保，出國當月不收保費： 

 李醫師於102年8月28日出國停保，健保局核發給其服務單
位102年8月的健保費繳款單，即未計收李醫師當月保費。 

102.8.28實際出國日
為停保日 

102.8.15申請停保 

9月在美國 

101.8.31 

已辦妥停保手續者，出國當月不收健保費 



返國復保後再次申請停保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李醫師於102年8月28日出國停保，103年5月1日返國探
望家人2週，預計103年5月15日再次出國。 

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後，才能申請出國停保： 

    李醫師回國後應向服務單位申請103年5月1日返國復保，
其服務單位應向李醫師預收103年5-7月的健保費，並同
時申報李醫師103年8月1日出國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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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28停保 

103.5.15再次出國 

103.5.1返國 

103.5.1申請復保 

103.8.1再次停
保的生效日 

103.5-7月要繳納健保費 

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 
 



出國後申請停保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陳小姐101年11月赴澳洲打工，因為不熟悉當地的醫療

環境，所以仍繼續保有臺灣的健保，請家人按月代繳保

險費。 

出國後申請停保，申報表送達當月不收保費： 

101年11月10日抵達澳洲後，幸運的陳小姐順利找到工

作，由於公司提供當地醫療保險，陳小姐遂決定向健保

局申請出國停保。 

健保局於102年1月15日收到陳小姐的出國停保申請表，

陳小姐自102年1月15日出國停保，當月即暫停對陳小姐

寄送健保費繳款單。 
34 



出國未超過6個月註銷停保案例說明 

 背景說明： 

按前例，赴澳洲打工的陳小姐於102年1月15日出國停保，其後奉澳洲
公司指派於102年4月回臺灣參與資訊展活動。 

 出國期間未滿6個月，應註銷停保補收保費： 

102年4月10日抵臺的陳小姐向公所申請返國復保，因先前出國日期為
101年11月10日，於境外停留時間未滿6個月，因此健保局遂註銷陳小
姐的出國停保，向陳小姐補收101年11月至102年4月的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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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0返國 

102.4.10申請復保 101年11月至102年4月的健保費要繳健保費，
其中102年1月至4月為補繳 

境外停留時間未滿6個月，註銷停保 

101.11.10出國 102.1.15停保 

境外停留時間為5個月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提升政府之財務責任 

36 



被保險人分擔 

其他法定收入 

雇主分擔 

政府分擔 

扣
除
法
定
收
入
之
保
險
經
費 

政府補助款
及政府為雇
主之負擔總
經費（§3） 

例如:菸品健康捐、 
公益彩券、滯納金 

政府雇主 ≧36% 

過去累計之財務短絀，由
政府分年編列預算填補
（§102） 

政府財務責任從34%提升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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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擴大保險費基 
強化量能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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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比率 
~７成至７成５ 

39 

經常性薪資以外之所得並未計繳健保費，形成
相同所得者保險費負擔不同之不公平現象。 

%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年報(101年4月出版)表3-11.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按淨所得級距別分。 



二代健保 

一般保險費： 

同現制。 

補充保險費： 

被保險人所屬投保單位給

付全年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

倍的獎金、保險對象非所

屬投保單位之薪資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一代健保 

經常性薪資為主 

雇主：營利所得 

專技人員：執行業務所得 

第4至6類被保險人：平均

保險費 

部分非薪資所得及資本利得納入保險費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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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 

一般保險費： 

同現制。 

補充保險費：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

－其受僱者之投保金額總

額)×補充保險費率(2%) 

一代健保 

受僱者保險費（投保金額

×費率）×60%×（1+平均

眷口數） 

雇主之薪資費用均納入保險費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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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人員投保金額以其俸(薪)給總額計算 

施行細則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1目: 

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資格

者，應以其俸（薪）給總額計算其投保金額。 

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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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第1類至第4類及第6類～二代健保保險費(§31) 

一
般
保
險
費 

補
充
保
險
費 

vio  投保薪資 x 一般保險費率 x 30%x (1+依附眷口
數) 

負擔比率(以第1類為例) 

眷屬人數最多3口 

高額奬金 

股利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利息所得 

兼職所得 

租金收入 

X  2% 

註：1. 補充保險費有免扣取之範圍規定 
        2. 一般保險費率目前為5.17% 
        3.補充保險費費率第一年2% 

第1類至第4類及第6類收取補充保險費 

二代健保保險費=一般保險費 + 補充保險費 

43 



 

 計算方式如下： 

 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工農漁會會員： 

投保金額×費率×負擔比率×(1+依附眷屬人數) 

 無職業地區人口，則以平均保險費計算。 

計費眷屬人數最多3口（§18） 

開單及繳納方式： 

 由健保局每月核計保險費，並按月寄發繳款單供

投保單位及民眾持單繳納。 

 

一般保險費 

保險對象一般保險費的計算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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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1類所稱公司股東所
獲分配之股利總額(股
利淨額＋可扣抵稅額) 

兼職薪資： 
非所屬投保單位
給付的薪資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第2類所稱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
或演技收入（不扣
除必要成本費用） 

租金收入： 
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第5類第1款 
所稱之租賃收入 
及第2款所稱之租 
賃所得 

利息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4類所稱之利息 

獎金： 
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
額4倍之部分 

二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 

(§31)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計收範圍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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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收取方式 

費 率 就源扣繳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 

第一年 2％ 

自第二年起，
依本保險保險
費率之成長率
調整 

由扣費義務人於給
付時扣取，並於給
付日之次月底前向
保險人繳納 

被保險人及眷屬各
自依其其他所得計
算補充保險費 

46 

利息所得 
（簡化扣繳流程） 

單次給付未達新臺幣20,000元者，扣費義務人併得於次年1
月31日之前，依照規定格式造冊，彙送給保險人，由保險
人逕向保險對象收取。 



保險對象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範圍 

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
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
５,000元 

獎金：全年未超
過投保金額4倍
之部分 

第二類被保險人
之薪資所得 

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
投保金額者之執行業務收入 
(例：自行執業之律師、會計師等)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
險費之股利所得 
(例：雇主、自營業主) 

1 

2 

3 

4 

5 

6 

免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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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兼職所得免予扣取補充保險費 

符合下列條件，其兼職所得未達基本工資者，免
予扣取補充保險費： 

兒童及少年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 

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未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 

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
士班學生 

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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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收取補充保險費項目 

單位如有給付民眾下列6項所得(或收入)時，即為補充保險費的扣費義務
人，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第1年為2%）扣取補充保險費，彙繳健
保局。 

項 目 說 明 所得稅代號 

全年累計超過投
保金額4倍部分的

獎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未列入投
保金額計算的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
等)，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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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的薪資
所得 

50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要費用
或成本。 

9A 
9B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股利淨額＋可扣
抵稅額）。 

54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
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5A 

5B 

5C 

52 

租金收入 
機關、團體、公司等，給付給民眾的租金
（未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51 
49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項目及上、下限 

50 

計費項目 說明 下 限 上 限 

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4
倍部分的獎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
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
的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
紅利等)，累計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部分。 

無 
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
額4倍後，超過的部分單
次以1,000萬元為限。 

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
投保健保)的薪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

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包

括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 

1.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給付金額
超過已列入投保金額
計算部分，單次給付
達5,000元。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
身分投保者：單次給
付達5,000元。 

1.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給付金額
超過已列入投保金額
計算部分，單次給付
以1,000萬元為限。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單次給付以
1,000萬元為限。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
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租金收入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扣除必

要損耗及費用）。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那些證明可免繳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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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扣取對象 免扣費項目 證明文件 

無投保資格者 
6項所得(或收
入)皆免扣取 

無投保資格者：主動告知後，
由扣費義務人向健保局確認 

低收入戶成員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的有
效低收入戶證明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
職業工會者、參加海員總工會
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薪資所得 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
者(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執行業務收入 

投保單位出具證明 

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以
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 

所得給付時，民眾如有下列證明文件，即可免扣取補充保險費： 



獎金未超過投保金額4倍 

王先生為一般上班族，投保金額31,800元，年終獎金10萬元。 

說 明： 

102年2月15日給付獎金金額10萬元，未超過其當月投保金額
31,800元之4倍，故不用扣取補充保費，如下表：  

獎金項目
給付

日期

當月

投保金

額

(A)

4倍投保

金額

(B=A×4)

發給獎金

金額

累計獎

金金額

 (C)

補充保

險費費

基

(D=C-B)

補充保

險費金

額

(D*2%)

年終獎金 102/2/15 31,800 127,200 100,000 100,000 0 0

小計 100,000 100,000 0

註：1.補充保險費費率以2%計算。

        2.補充保險費費基為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補充保險費-奬金計算(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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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超過投保金額4倍 
陳先生為上班族，投保金額31,800元，年終獎金10萬元；紅利獎金5萬元。 
說 明： 
102年2月15日給付獎金金額10萬元，未超過其當月投保金額31,800元之4倍
，故不用扣取補充保費，102年6月15日領取紅利獎金5萬元，累計獎金超過
投保金額4倍為22,800元，應扣取補充保險費456元，如下表：  

獎金

項目

發給

日期

當月

投保金

額
(A)

4倍投保

金額
(B=A×4)

發給獎金

金額

累計獎

金金額
   (C)

補充保

險費費

基
(D=C-B)

補充保

險費金

額
(D*2%)

年終獎金 102/2/15 31,800 127,200 100,000 100,000 0 0

紅利獎金 102/6/15 31,800 127,200 50,000 150,000 22,800 456

小計 150,000 0

註：1.補充保險費費率以2%計算。

        2.補充保險費費基為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補充保險費-奬金計算(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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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於台灣大學任教，獲邀至遠見公司演講，

演講結束後，公司給付演講酬勞(所得稅扣繳憑單

格式代號50) 20,000元，如何計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林教授係以第1類被保險人在台灣大學加保，

其於非投保單位取得的薪資所得，即應扣取補

充保險費400元 

計  算： 

   補充保險費=20,000×2%=400 

補充保險費-兼職薪資所得(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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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是藍海公司之董事，赴該公司開會獲得車馬

費5,000元(所得稅扣繳憑單格式代號為50)，如何計

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董事會的成員非公司的受僱員工，因此陳先生在

非投保單位取得的薪資所得，即應扣取補充保險

費100元 

計   算：              

     補充保險費=5,000×2%=100 

補充保險費-兼職薪資所得(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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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目前無職業，在戶籍地公所加保，獲邀參加

某公司一場尾牙晚會表演，領到20萬元的報酬．如

何計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林先生需繳納之補充保險費為4,000元 

計 算： 

  補充保險費=200,000×2%=4,000元 

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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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醫師在健康醫院受僱並加保，每月薪資所得 20 

萬元，王醫師另在美麗診所看診，每月領到執行

業務收入5 萬元，如何計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美麗診所於給付王醫師執行業務收入所得時， 

應扣取2%補充保險費計1,000元。 

計 算： 

             50,000元 x 2%= 1,000元。 

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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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醫師受僱於醫院，每月收入為10萬元，另外投

稿發表文章，稿費報酬3萬元，如何計算補充保

險費。 

說 明： 

吳醫師為受僱醫師，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以

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另外有執行業務收入

(稿費)3萬元，應扣取補充保險費600元。 

計 算： 

  600元(30,000×2%=600)。  

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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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是台塑公司的股東，台塑公司在103年8月發

給周先生股利總額1萬元時，如何計算補充保險

費。 

說  明： 

須按2%的補充保險費率向周先生扣取200元的補

充保險費。 

計  算： 

   補充保險費=10,000×2%=200元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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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是豪大公司股東及負責人，自公司成立以來，郭先生

皆以豪大公司雇主身分加保，101年郭先生皆以18萬2千元投
保全民健保。102年8月公司發給郭先生500萬元的股利總額
(股利淨額加可扣抵稅額)，郭先生的補充保險費應如何扣繳？ 

說 明： 

依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但書規定，郭先生的補充保
險費可於扣除101年投保金額總額後，按費率2%計算。 

算 式： 

(1)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 

                      18萬2千元 x 12個月 = 218萬4千元 

       (2)應計算補充保險費之股利所得 

  500萬元－218萬4千元= 281萬6千元 

       (3)補充保險費＝ 281萬6千 x 2% = 5萬6,320元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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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持有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

103年9月楊先生收到該公司配發的2萬元股利，

楊先生的補充保險費應如何扣繳？ 

說  明： 

由於臺灣存託憑證發給的股利為海外所得，

不是健保法第31條規定的股利所得，無須扣

取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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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在幸福銀行有多筆定存，其中三筆均在102年

6月20日到期，利息分別為3,500元、25,000元及

2,800元，幸福銀行如何扣取傅先生的補充保險費。 

說 明： 

不同存單之利息，分別計算補充保險費。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５,000元不扣取補充保險費 

計 算： 

  補充保險費=25,000×2%=500元 

補充保險費-利息(案例一) 

多筆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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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扣取補充保險費之規定 

出租人 承租人 是否扣取補充保險費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個人 否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團、

執行業務者 

是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

團、執行業務者 

個人、機關、機構、團
體、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執行業務者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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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企業社向里長伯租房子當廠房，月租10萬元，

雙方約定於每年1月1日及7月1日分別給付半年的租

金，正正企業社要如何扣取補充保險費。 

說 明： 

1.扣取時點：1月1日及7月1日 

2.每次扣取金額：10萬元/月 x 6個月 x 2% =1萬2

千元 

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案例一) 

1次給付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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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司向高先生租了二個停車位，月租1萬元，

約定每月15日給付租金。優良公司於102年1月1日

開立12張非即期支票交付給高先生。優良公司要如

何扣取補充保險費。 

說 明： 

   補充保險費＝10,000元 x 2%=200元。 

   優良公司開立的每張支票，票面金額應為扣除補

充保險費後的金額，即9,800元。 

 繳納時點：每張支票發票日的次月底前。 

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案例二) 

以非即期支票給付租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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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雇主)：第1類第1目至第3目～二代健保保險費(§34) 

一
般
保
險
費 

補
充
保
險
費 

投保薪資 x 60% x 一般保險費率 x (1+平均眷口數) 

雇主分擔比率 

X 2% (雇主支付薪資所得總額－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雇主的二代健保保險費計算方式 

註： 一般保險費率目前為5.17% 

不設上限 

按月與一般保險費合併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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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宏公司僱用100名員工，102年1月之投保金額總

額為300萬元，當月支付相關人員之薪資總額299萬

元。 

說 明： 

當月薪資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所以無

需扣繳補充保險費。 

雇主的補充保險費收繳(案例一) 

當月薪資所得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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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冠公司僱用200名員工，102年1月總投保金額420

萬元，當月支付相關人員之薪資總額為500萬元，

所以應於102年2月底向保險人繳納補充保險費

16,000元。 

說  明： 

   補充保險費= 

            （5,000,000－4,200,000）×2%=16,000元   

雇主的補充保險費收繳(案例二) 

當月薪資所得總額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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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節制資源使用，減少不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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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 

增訂對多次重複就醫、過度

使用醫療資源之保險對象，

進行輔導與就醫協助，未依

規定就醫時，不予保險給付

，但情況緊急時不在此限。 

（§53） 

增訂保險人應每年提出並執

行抑制不當耗用醫療資源之

改善方案。 

一代健保 

多課以醫療提供者責任，

較少對於使用者之管制。 

節制醫療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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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視違規情節輕
重，對違規特約
院所，於一定期
間不予特約或永
不特約。 
（§81） 

將現行依詐領金
額處以二倍罰鍰
之額度，提高為
二至二十倍。 
（§81） 

加重罰鍰，減少不當醫療 

對詐領保險給付及醫療費用者，加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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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多元計酬，為民眾購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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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憑證-健保IC卡 

健保IC卡的功能 

作業流程 
簡化 

醫療數據 
即時管理 

傳染性疾病 
管控追蹤 

高利用率 
案件管理 

重要檢查及藥品處方登錄 

各項就醫紀錄登錄 

重大傷病登錄 

器官捐贈意願登錄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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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計酬支付制度-為民眾買健康 

1 
多元計酬 

以同病、同品
質同酬為原
則，並得以論
量、論病例、
論人或論日方
式訂定 

2 
各方共同推動
總額支付制度 
遴聘保險付費
者代表、保險
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及專家
學者，研商及
推動總額支付
制度 

3 
訂定家庭責任
醫師制度 

促進預防醫
學、落實轉診
制度，提升醫
療品質與醫病
關係 

合理調整藥價 
依市場交易情
形合理調整藥
品價格，專利
過期藥品增加
調整頻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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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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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費用目標 

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 

當實施藥品費用目

標時，對於超出預

先設定之目標額度

時，超出部分應自

「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扣除。 

藥品費用經保險人審查後，核付
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其支付之
費用，超出預先設定之藥品費用
分配比率目標時，超出目標之額
度，保險人於次一年度修正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其超出部
分，應自當季之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中扣除，並依支出目標調整核
付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費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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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辦理醫療科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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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 

增訂醫療服務及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訂定前，保險

人得先辦理醫療科技評估，

並應考量人體健康、醫療倫

理、醫療成本效益及健保財

務，以確保醫療給付之合理

性及醫療服務品質。 

     (§42Ⅱ) 

一代健保 

未於健保法中明定
醫療科技評估。 

辦理醫療科技評估 

人體健康 
醫療倫理 

醫療成本效益 
保險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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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資訊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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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會議透明（§41） 1 

資訊四大透明 

 
四
大
透
明 

重要會議資訊 
參與代表之利益揭露 
醫療科技評估結果 

整體性醫療品質資訊 
機構別醫療品質資訊 
每日公布保險病床使用情形 

領取一定金額醫療 
    費用之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財務報告 

每月公布前月份違規 
    情節重大處分名冊 

品質資訊透明（§74） 2 

醫院財報透明（§73） 3 

重大違規透明（§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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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品質資訊 

保險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定期公開與
本保險有關之醫療品質資訊(§ 74) 

特約醫院之保險病床設置比率及保險病床
數  (§ 67、86) 

特約醫院應每日公布保險病床使用情形 

2 
保險人應每月公布各特約醫院之保險病
床設置比率，並每季查核 

3 
未逹比率者，不足數每床處新台幣1萬
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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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保險

人、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應以網際網路供公眾線上

查詢為主要公開途徑，其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選

擇下列適當方式為之： 

1. 利用網路供公眾線上查詢。 

2. 刊登於醫事服務機構明顯易見處。 

3. 舉行記者會或說明會。 

4.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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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草案）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報告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保險醫療費用超過

一定數額者，應於期限內向保險人提報經會計師

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有關之

財務報告，保險人並應公開之。 （§73） 

財務報告應至少包括下列各項報表： 

 資產負債表。 

 收支餘絀表。 

 淨值變動表。 

 現金流量表。 

 醫務收入明細表。 

 醫務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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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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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照顧經濟弱勢族群現況 

保費
補助  

欠費
協助  

醫療
保障  

公益彩券
回饋金  

照護 
弱勢族群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 

原住民 

紓困貸款 

分期繳納 

愛心轉介 

確保重症醫療服務 

免除部分負擔 

（自2008年4月11日開辦） 

協助經濟弱勢民眾 
繳納積欠之健保費 

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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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民眾安心就醫方案 

18歲以下 近貧戶 

特殊境遇家庭 

 在排富前提下，將就醫權益與
健保欠費脫鈎處理 

弱勢民眾 
就醫沒障礙 

孕婦 
不鎖卡 99.10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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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以下不鎖卡 
近貧戶不鎖卡 
特殊境遇家庭不
鎖卡 
孕婦不鎖卡 
 

保費補助 
欠費協助 
醫療保障 
公益彩券回饋 
 

經查證、輔導
，認為沒有能
力繳納保險費
及滯納金，均
不予暫停拒絕
給付(即不鎖
卡)。 

照護 
弱勢族群 

弱勢民眾 
安心就醫 
方案 

二代健保 
新措施 

二代健保加強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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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弱勢群體就醫負擔 

 門診及住院部分負擔同現制，但居家
照護部分負擔從10%調降為5%。 

 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就醫
可免部分負擔；另新增於醫療資源缺
乏地區就醫，得減免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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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全民健保特材自付差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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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保特材部分給付示意圖 

自付差額 

健保 
給付金額 

病患 
自付差額 

全額給付 

[例如：塗藥血管支
架] 

[例如：傳統金屬血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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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代健保 二代健保 

審核流程 

經保險人審核同意
後，依健保法第39
條報主管機關核定
公告。 

經保險人審核同意後，
提健保會討論，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訂定給付金額 須訂定 須訂定 

訂定自付差額
上限 

不訂定 得訂定 

院所充分告知
及資訊公開 

必須 必須 

一代與二代健保自付差額制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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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特材自付差額 
規劃病人之醫療權益保障措施～1 

作業程序(事前充分告知) 

 醫療院所應於該實施項目手術或處置前，

充分告知病患或家屬使用之原因、應注意

事項及須自行負擔金額等。 

 實施部分給付項目，應完整填寫中央健康

保險局所訂同意書後，一份交由病患保

留，另一份則保留於病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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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 醫療院所應將現行健保給付同類項目及自付差

額給付項目之廠牌及產品性質（含副作用、禁

忌症及應注意事項等），提供民眾參考。 

 醫療院所應將其所進用自付差額品項之廠牌、

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置於醫院之網際網路、明

顯易見之公告欄或相關科別診室門口，以供民

眾查詢。  

93 

配合特材自付差額 
規劃病人之醫療權益保障措施～2 



二代健保實施日期 

行政院決定，

二代健保將於

102年1月1日

實施。 

全面展開宣導

與輔導之作

業，務使二代

健保順利上

路，穩健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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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制度更完善 

保費負擔更公平 

健保財務更穩健 

各界參與更深入 

醫療利用會更好 

醫療服務更彈性 

重要資訊更透明 

以後就醫免煩惱 

全民納保 

擴大費基 

收支連動 

提升效能 

善用資源 

多元支付 

資訊公開 

保障弱勢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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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查詢管道 

網路 

 修法重點、說明、QA、專文、保險費負擔案例等介紹 

• 行政院衛生署首頁「二代健保」專區 

 http://www.doh.gov.tw/ 

•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首頁「二代健保」專區 

  http://www.nhi.gov.tw/ 

 立法院審議過程 

•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www/homePage 

 相關法律查詢 

•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專線詢問電話 

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0800-03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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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權是憲法所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
受刑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不應因身分而
受剝奪。 

二代健保實施前，受刑人的健康照護一
樣由國家編預算支應。 

用納稅人的錢幫受刑人繳保險費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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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要不要收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所指獎金內涵，是指所得稅法
規定的薪資所得項目，且未列入投保金額
計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年終獎
金、節金、紅利等。 

紅利項目並未列入一般保險費，且屬獎勵
性質之獎金，亦須併入獎金計算並扣繳補
充保險費。 

99 



正職老師設計費、研究收入經費算不算獎勵性質？ 

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規定應納
入薪資所得項目，且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
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年終獎金、
節金、紅利等，都是健保法所規範的獎金
範圍，不以「獎金」之名稱為限。 

老師設計費、研究收入經費是否具獎勵性
質，應就其給付之目的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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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職業工會的會員，兼職所得不用繳交
補充保險費？ 

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工會會員，投保金額的
計算，是把從不同單位領取的薪資，都納
入投保金額，當作一般保險費的基礎。所
以從不同的單位領取的兼職薪資，就不必
重複計收補充保險費。 

但是，職業工會會員有利息所得、股利所
得或租金收入時，還是要依規定扣取2%的
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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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在其專任之大學演講的演講費，
是否要扣補充保險費? 

大學專任教授，為其所專任大學之受僱者，
所領取之演講費仍為所屬投保單位所給付
之薪資所得，不必扣取保險對象之兼職所
得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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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會計師、律師不需繳補充保險費嗎？ 

醫師、會計師、律師等如果是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

執業身分參加健保，因為是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計

算一般保險費，其執行業務收入就不必再重複計收補充保

險費。如果有兼職薪資所得、利息所得、股利所得或租金

收入時，仍應依規定扣取2％之補充保險費。 

醫師、會計師、律師等如果是以受僱者身分於受僱單位參

加健保，因為是以該單位領取的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計算

一般保險費，所以在其他地方獲得的執行業務收入、兼職

薪資所得、利息所得、股利所得或租金收入時，都要依規

定扣取2%的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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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遭套牢，即使配發股利仍賠錢，是否
可免繳保險費？ 

買賣股票需承擔漲跌風險，所得稅
法也認定股利為所得之一，故不考
慮漲跌因素，有股利就要扣取補充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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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孩教育基金所買的股票，也要繳補充
保險費嗎？ 

小孩的股利所得也要計收補充保險費，不

因年齡而有所差異，避免家長以孩子名義

買賣股票，規避保險費形成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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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18%的優存利息，也要加收補充保險費嗎？ 

除低收入戶依法不必繳交補充保險費外，
利息除逾1,000萬元以上，及未達5,000元
免扣取外，其餘均需依規定計收補充保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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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存款利息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是否
可免繳補充保險費？ 

存款利息有27萬元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但是，補充保險費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脫鉤，只要存款利息單次給付達5,000元，

無論存在哪家金融機構，就需按2%扣取補

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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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單投資帳戶之孳息，如何扣取補
充保險費? 

投資型保單投資帳戶所給付之所得，
目前未列入利息、股利補充保險費費
基，不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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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是否可扣除房貸、修繕成本再扣繳
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採取就源扣繳方式，在所得產
生時，就直接扣取保險費，日後不再結算，
不考慮成本問題，不扣除修繕成本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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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是否能抵稅？ 

補充保險費也是健保費，故可列為所得稅的列舉
扣除額，且不受列舉扣除額上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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